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

止上市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979；场内简称：湾创 100ETF；以下简称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 15：00 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 2022年 12月 13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广发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并终止上市相

关事项的议案》。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2年 12 月 14日发布了《关于广发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

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简称《决议公告》）。 

  根据《决议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

（深证上[2022]1161 号）的同意。现将本基金终止上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湾创 100ETF 

基金代码：159979 

终止上市日：2022年 12月 21日 

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2022年 12月 20 日，即在 2022年 12月 20 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本基金终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基金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一）基金财产清算 

本基金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投资

者提出的申购、赎回业务申请。本基金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停止收取基金

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

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

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

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应当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主要包括：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

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基金所持证券流动性受限等客观因素

影响情形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根据清算的具体情况适当延长清算期限，并提

前公告。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

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

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进行公告。 

（五）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 或 020-83936999）、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

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

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16日 


